FAEFVER R RIE B R L
1132 B % 5 ¥ 14685

> A RETRE CRBFRET
A =4 TEI'Q?I’%:‘
LA

FABA TSR SR RT RS (1128 EEF 1T
TH5. ~ % 1828%L) ’/ﬂiﬁ WG RED Y Y (1128 RZH®FE S
T995L) > A RBEF T d X G2 F BHEEE S BT e

R ~
I T = A SRR iy PRI BT
o AFrx2 EhArERERS F 2 F T LA o IR
— FRF g TR A E TR o EHH B e
MGERPPZ A M R RTHBpAE  G PRI o AR

F%iﬁﬁﬁﬁ’ﬁﬁﬁm& 2 T112#97 18p £k
&%‘ 2 ’3—4 (AAREFRESDTE ) | ~ T# 2 faxﬁ%
ﬁﬁmﬁ&&z v (AAMREHFE 51387 ) ~ 42 e X
%i&ﬁ%ﬁﬁ%i'é(iih$%$$M~HwJJ
b ARIEEI T doi TR R BT AR 2 el
=~ B giﬂj

PN SERLE 2
L2 wms ~ FaiRe
*

P3lp gl e



P da Bl EATER (TR ~
x5 3391F 2. 4% 17 His 2 A0e\ p B bR * RIEE)S N 2
BN LA e B ARE LR R A AR
224 W RIS o pRIEL S B T A1 B $ 430 ~ 5 44
EALR N 0 B R B ATEE O )2 $ 3301 2 4%
135 3 %05 Gl S 20 9 LB 1P T3 0° B+ 3% 08 bl 2
Pl AR A2 A o p i o AR
F]Q o

Elfak 2 s T~ Fab AL o Hihe )k %3395 2 4% 151
FOHLZ AT SIS o

S L R L et SRR LTS e
RBRE FLAE S BLERLP

@it 4 oo T 01094120 20 2 B & ¥ 21 P BGEAR A - &

A k
SoBEATT P BB L A2 (T A AL Eak RN 109£ 127 22
PIEAE MR T & KBt v ﬁ%]-@r—ﬁ{‘f\f 50 BT
AR EY R L2 - B ARy Z_PERY S B oL
W2 2277 T2 ETR-HT A Eﬁﬁifﬁﬁ]ﬁ%
AFF R FR2ZIMAREESS > k- BALE EIEL
ﬁuﬁﬁ@%’&ﬂéﬁfF’ﬁéﬁﬁﬁﬁi%ﬁﬁﬁ’

£ L5832 - 75 11«3;,% BE L %%%@‘_33 R

,chaa



AN

BRI AEZ AN LARFFHEEMFEE (AHEES

18285 % % 46F > AF¥ %55~ 175';‘?) SEALE SR

2. 5600~ & E S pArciit w RALL 0 3 112£97 18p iz

(7 Ak %%ﬁréﬁﬁ(i%¢a$%é FOTE ) > Hzbe B3
Hpdkori GRigd) Pt BBEIRTAPR > 3 BTk

Fﬁ%%#%ﬁw%ﬂﬁﬁﬁ%hﬁﬂw

A2 fF*Ifa?J%F’

Bt A3 AR EFEpY AEx AP E R
W% 1757%%% 538F » ABHE 513
8F ) » RIT AP BHHE R iF & g IRTE% R

iﬁ%i’ﬁmﬁfiéﬁ?WKiiﬂ(%

£ a>,
AR BBR) o X T %3&% 2.4 % 138 2.4
;E'_ s

F % 61575.2];
TIEHBA S > HZ gl Eean b Ta T3 PEA > FH
1008 ~TH & R & 4c_@i€%ﬁ“xﬁ~%i Ao B R T
&%*’thﬁiﬁgk’ﬁﬁn»%@ R B &1 m =
B2 E oy BAEDPB- 52 ZHRFT - wﬁ;?g A
AR TP LT ARARER > B AT S T S
PR ARt R AT - Mah e FRREFHT
ﬁ@4méﬂ\rwijﬂﬁﬁﬁédéﬁé:4uj;k
FEHBRA R T o T BHlEREE o EH P RBIEE S Pk
Eiré?ﬁa- L4F 0 X REARZ R EGER AR 0 PR TA BT
o P W hRERL R T3 I Rfeh 2 - F L
LEDZHFIRMBPLAVESALEZRF > B- 5 4%



(7o LR FEmEE > R W g - A
dof BEH AR %rmww%%mw, frie & 2 B L
DR ’*a“'fﬁxw ”J : Zﬁf%fiﬁr“yzi B E

El 4

@ﬁ%iﬁwﬁ?’@ﬂ&$5wfiiﬁﬁﬂﬁp
(ﬂ)%’)‘if’?é&7 F":F:‘"Zij:‘@ é‘ﬁ]?}tdz&%"i; ééf‘_ﬁ
Pt o JI Wbz - FEALED TG FMEL
T2 RIF 0 UAPPRF R B AT F R LR Y L
TR 3 N E K 0 7 T Mg Y B
BoFr#EEdn AMARZEL 5 25 12

Aol KT BBAEN Y 0 A Rek R e r T
I Edhemit o A2 L2 phE s P £
%»\wr ALERTANEFDT T @;gfa;ﬁge%@%rgg; A

“&?ﬂﬁ&~ﬁﬂi‘ﬁﬁ%%wAiﬁ@ﬁﬂi%;

N

“"'.El

(w

&

=

(@D

(-]

= |
=

»

k-

[

(w \—’?‘1_ (Q,
X 1—3\_\}_
DO

E

1F~w#%@;&:ﬁ@gﬁﬁua%mg_iﬁg@%%,gwﬂ
B Agdrd 2 A0 2 A o

(B i ik 22
Flls ™ 3¢
R T
F,\}f\_"& T 7‘%
;:‘J A s
pUpEF e 27

o
\
—

We ‘“[\_ﬂ
—

&)
o~ 3
™
3 N
Yol
$
| —
3
e \59
=Y
EH
3
=i
sA} %
T
(w

ﬁ
iy
E

T
=I5
&

=
£

[l N
M-

=

g WELE S > B

—
.
&=
oo

gm; P

A=
ANy

P

AN

Y

N
N
ek
/w.

%
&
A
‘\‘It
b

-

-
R

o
s

o _‘:‘-\t (" ETTRN 2&
)
N :’f‘
.
|

4

h)
-

[ R 9
-ﬁ\\ %: \mL d‘%‘ (“‘

S s e T w9 &

St
=

W
—

@
£

(w

b

< bk W ¢

é;

9
<o
| =
E

-

I el

RN
W

S
N

|
@
=

I

P
-
b
F_L
%
g
4 ol
-

—
s
O —_\
]
N
.
s
NG}
]

W
5 &
A
()

:ﬂj’-\\
&H
/

ﬁﬂ??ﬁﬁ{“ﬂjf YEEE
Z_ \z;\.}frré -‘lﬂ- -é l//Ebg‘;}/ﬁ; ’
4

= /‘I. 2.
T3 o L

ﬂt

&N

).

AN

|

&
O A

-\ T
\ g
qQ
(v
D
T
X
na

P

|

&
o

Bots BT G o
o GE oM _§ W R

R
/oy W ©

Eavs R B AT =

A
4
<\
:
/
IR
N
X
2

(_
N\
P

de
X!
ES A - N 1

W

\Lj
~
i
.

ki
B
b



=

FowrrEEA @R P ko AR A 2 A H T A
R T ERMNFEFLAEFIESIZR T S NT 28
£ o TP AT
ER S

(_)*'?30 % #7i8 %"&20 B 75 A A’ ATz 5 A FRE - IRT
f TS TR R o A B 21 $ 382 1R
FHE S REABEF P2 oo A R E e ST E 2

ﬁﬁﬁ’@ﬁé‘%ﬁﬁiﬁéiof%#kirm%a,
32 2 E Ll R ik A FIRARTET AR

k:%“%* EAVE R G s T R gt B A ek
MAGEMEAP R pRE SRR F om T f R R
ez % > RIESRAES ﬂﬁi#%{ﬁﬂéﬁ%-wﬁ’ﬁ
REHFAH FREYFRESTYT 7 i T
S o G e R (BF R lllE R S F %363

(Q.

¥ 05,6007 +3,400% = :
@’wﬂéﬁﬁg\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 5
wmrwf7%%4é?“JiJi£‘uﬂﬂ LS EE(R

SAE1T57% $38-39F » 4 F1828% $4TF » A1g % ¥1
35 - 1757 ) ks w3~ BahX & A W2, 250~ (5
©190007+2+2=2,250 %) » fi R E B & A 2 e B AR

B P T R B B A8 Rdek o k2] % 380E
2 1% 178 ~ $3ERTITHATPHET 7 A T AT I
—mnswbkﬁififﬂiﬁﬁ“iﬂﬂﬂ%
PR3k B e Bt ¢ s AR R R % 380 2
ifﬁ.wk": IV /)’1”15(5 : . EFJE» \
PAFCIR R AL B > Fhow it > 4p g 3t e BH v (B
FRART A RIS ’ o
2 if A H e B oriE o
M2 FE 273002 %449 %2 B~ %3 7B~ %454 1552



T~ % 4500F F 138 0 T & X Ao A 2 o
1‘%ﬂﬁiﬂ%’%ﬁkxséaﬁﬂﬁmﬂm’U%%ﬁﬁ
B (s r) SR AAEIEY Z F2 &Rk
¥
ARERET FFRAT  RFT R AT DRI TR
¢ Y W 114 = 2 L 27
NEF AR 2 7 %
MitrAaAFEPERALE o
Jod PRA B A BT R EE 200 P AR R (BN
g A o

-5

7

~~

2k

w2 #

-~ R P FEABM Al CaRPEL -

I~z AR o

S OMBHTAR R FEN RN BRI
eSS TN ID L

o U E S R W RS B TR R B B R
I - e L S

w0 I8 2 KiK.

FEMBE AR BEFREETALNTT
112# & &5 % 17575
112# B 1 &5 % 1828%%
A GELEC B 29%« (X ®00£0"* 00p £ )



B % £ 2 s- Sase 0 200000000050
mgbsk 9 A% ( 1100&00 0p #)
R ¢
B & E e 75— g 0 200000000055
FABL TR R R R ER R RERARDF S WK
N

BEFEEIRT ATEELS AT

PREF
GRS #%%ﬁi?ﬁ?ﬁﬁ
7%

ATk Y R R EP

fpyﬁ> N ”Lr'fi\ﬂ P4 JT IR R

SRR R AR (T - # FEAPP) - ¥t

F PRI AovE -~ 2t ¢ g £ QRCODE

@'Uﬁ,ﬁﬁ—%%ﬁﬁMPﬁmpﬁ ek L

Ao @ BETE (T )5, 6007 ~ 3,400 2 ¢ AR A

m%»@@%~¢%%%@iz%4fféﬁww*#if

& 52000-000000000000085H = (T A5 ATHE =) ~ ¢ B
;5-“4ﬂ¢;+5%a000 0000000000005 1 = (T L ¢ 2 4& =)
o P Fldrtt R -~ 2T P B R 2 F RS A e M edn

%&ﬂﬁ F@mémﬁ WERAE o
FEMIINA R 2 F D ZAA AL LN DB S

W

o S D AR e 3
F.EL%/F E i 'd": i

Ko 35_5}7%:”’ pES S
__r 3

TS - N = = - .
n-t-in Fyo2dpgm oM LT 20

PEFLRY Y BIFEA




(% ER)

PP » = 7 = g% &£ 345,600
Ao BEPPAEMN d B

£330 8p % R
Fl 4 3 % 1100223552
B
(24t £ - ~ = 1o 2
-3 L
@) f Apse- R Fr 21
7
(4) 5 370 = 2. % & P
B)e e =2 2 b P m

8 H P2 800~ > ¥ ¢2,
800~ iz Mo % | 24577
PER FAVEEERT L 2%
'?o
2 (A mER A 2 A Ra R KT
it Fooo2dgom o #LET 2N
e S R s LR fEA
PP kg d #2 & é’]il?
Fivz > Badorg ik =
ron 2o ¢ g LR T
I FPRAPP o R E L
3,400~ » B X PP £ 3R Y >
d 2BEFHd e 5 o]
F R A EL 2 F
3 |®AMP K PR | EP AP REF o
fé.é'.ﬂ—iﬁ.‘+
4 |BAERBHANW A 2 [P XN RTR
7t
5 |[(MM st B R h110|FEP AL 24 8 @ % -
eot B

o

Iy

L APP A 4ot & —

T oz M- gL, P
E% A HENEIZ
Fro® B2 G o




AL E R e

Zy s ’
o

\.\..

gz % 3391E 2 4% 198

=4
El

%232 = g%ﬁ’;%ﬁﬁ Bk o m AL 2 A L R AT
i z\"‘:”ﬁ‘?"l“’/é:)fzgf:”i' IJBD\Z"%;‘B%‘F‘F‘ ﬁ%
Lo v RN AT £ R PR Sikdple o 1Y
%—ﬁﬁﬁgﬁﬁrﬁ’@%uﬁﬁf’ﬂﬁu—&ofﬁ
2rg Topg Byl PW“ﬁpF’ B LA
2] % 5 28 FF 4L X 1Y ngoiidrﬁijg%“ﬁg’é
ko %381 2 1% 19 B BT %gqx,ﬁmjé“%
F21HBTRAT 20 23S - 32 QLA 7 B HEA R
B o A 3T -
=~ RAEFREFDIEY B HERAZ LT o
»oR
LR EE S 2R
v 2= EY B 112 ¥ 5 ! 29 2
B> *
w ® F FW
rNEFEPE R AR D
i g EN B 112 £ 6 g I 2
3 w® F o¥IzxE
70
Bt FEALH Bul | FEHE | ¢ REE ARREP D PR
1 |ZF 4% T2 & A45(10908 [DK00000000 (200~ 109& 127 20p 12546~ TF)
R
2 Ao AERF L7 £4£(10910 (EV00000000 (200~ 109# 127 21 p 5534 104
BEr-tzead
3 G- AZFE G L@ 5% (10910 [EV00000000 (200~ 109127 20 p 13p%424 43%)
PE-rZ AP
4 - AR ORI F LD 2 FF (10910 [EV00000000 [1,000~ |109#12% 20p 12p%51 4 13%)
L
5 k- ARPAF I 54010910 (EX00000000 (200~ 109# 127 20 p 19p%294 384
L N A
6 DEF EMGF L 5410910 |FA00000000 |200~ 109# 127 21 p 5p*374 35
/T/J /ﬁ’é’\ \ ’J
7 DI EL G L P = 4% (10910 |{FA00000000 [200~ 109127 20 p 19294 24%)
%m¢>?
8 FoemER > L 2 L [10910 [ET00000000 [200+~ 109# 127 20p 11p*264 524/
wﬁgaﬂ
9 - ARQF LG P 5 (10910 [EU0O0000000 {200~ 109# 127 20p 17pF244 TH)
E-z QA '? 3

AR




(\ER)

10 - AL 3 e @ AT 10910 (EU00000000 [200~ 109212 20p 20F%194 14)
LA R IV AR

11 - AR R @ S |10910 (EU00000000 [200~ 109#12°% 20p 115254 384
ez A af

12 DEF EMF A2 4 % (10910 |FA00000000 |200~ 109# 12 20 p 23p%43 4 454
LSS RN y.?)

13 DRI T L2 210910 |FCO0000000 200~ 109#127% 21 p 674 204)
VRV e P

14 DRI IFE RS T L2 2 (10910 |FCO0000000 200~ 109#127% 20p 2114 504
HAAXAELS P

15 DRI IFE R F L2 210910 {FDO0000000 |200~ 109127 20p 11p%264 424)

BA Ay Asad

16 ([ZF&4&%FF L # (10910 |FE00000000 |200~ 109# 127 21 p 5p*21 4~ 25%)
ZAAF

17 FIHL G LD EF7H5 (10910 |FGO0000000 |200~ 109# 127 20 p 13p%434 167
AR

18 Tﬁfﬁ% a4 10910 [FP00000000 {200~ 109#12% 21 p 12p%11 4 58%)

19 |Mch b axizs3 o @ |10910 [FS00000000 [200~ 109#12°% 20p 17pF324 414)

20 RvkBg ¥ LA AR 10910 |FU00000000 (1,000~ 109# 122 21 p 6P%134 244)

£ 345,600~
o
KoL ¥EALH wl | FREE | Y EEH R R

1 e HEREZ Ao 2k 10908 [DL00000000 {200~ 109# 127 22 p 4p%354 394

2 s AP WL e 25 & 10908 |DT00000000 |1, 000~ 109# 127 22 p 4p%354 50
RS EEL L VICE]

3 G- AR R L @ 2 4%(10910 [EV00000000 (200~ 109# 127 22p Tp¥34~ 524
/T/J '}’ - - ’L VAN &

4 2RI A R L2 210910 |FCO0000000 |200~ 109212 22p 115134 43%)

TWRE - 04 A7

5 2RI AIFE ARG L2 210910 |FCO0000000 200~ 109#12% 22p 6pF34 214)
< 7 %f[‘tl' | ""3

6 DRI R L2 @ (10910 |FCO0000000 200~ 109# 122 22p 115134 334/
N N A AV

7 >R AIE R o #(10910 (FDO0000000 (200~ 109127 22p 3pF24 4
n ¢ %‘_g A\ \_

8 ZHREF & 10910 [FE00000000 (1,000~ 109# 127 22 p 323~ 445

9 BEFPAHLFF AP 10910 [FS00000000 {200~ 109% 127 22 p 3p=244 147

£ 343,40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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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6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瑜雯






            梁皓然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第182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2年度審訴字第799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何瑜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梁皓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被告何瑜雯於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138頁）、「被告梁皓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51、17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其餘內容並無修正，此一修正與被告本件所論罪名無關，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
　2.又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3條前段、後段、第44條規定依序各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獲取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1億元、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其他各款或自境外使用供詐欺犯罪之設備對境內之人犯之等情形設定較重之法定刑。而本案就被告2人涉案部分，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情形，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惟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詐欺犯罪，該條例規定與制定前相較倘有對被告2人有利者，自仍有適用，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與暱稱「小宇」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何瑜雯於109年12月20日至同年月21日間詐領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被告梁皓然於109年12月22日詐領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均係基於詐領同期中獎獎金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以相同之手法實行，並各侵害同一被害人即財政部國稅局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屬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
　㈤刑之減輕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梁浩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卷第1828號卷第46頁，本院卷第55、175頁），並已將其所詐得之5600元返還予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有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堪認已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述），核與上開減刑規定相符，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2.被告何瑜雯雖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第1757號卷第38頁，本院審訴卷第138頁），然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係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加重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加入集團、層層分工而大量犯之者，亦有個人單獨偶一為之，是其規模不一，被害人分布範圍、所受損害程度迥異，其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非可一概而論。審酌被告何瑜雯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因貪圖不法利益而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所為固值非難，惟其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所詐領之獎金額度不高，犯罪所生危害有限，且僅係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偶一為本案犯行，犯罪手段及情節亦非嚴重，其惡性、可非難性與一般詐欺集團對民眾實施詐術相比顯然較輕，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是就被告何瑜雯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以APP掃描他人電子發票照片上之QR CODE進行兌獎之方式詐取金錢，有害財政部發放中獎獎金之公正性，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應予非難；惟念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被告梁皓然業已返還詐得之中獎款項，業如前述，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為分工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暨被告何瑜雯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被告梁皓然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在工廠工作、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審酌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梁皓然已部分賠償財政部國稅局，堪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犯罪所生危害有限，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 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共同詐領金額共計為9,000元（計算式：5,600元＋3,400元＝9,000元)，核屬其等本案犯罪所得，依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於偵訊、準備程序時均供稱：前開所詐領之贓款先與「小宇」平分，再由2人對半分等語(見偵緝1757卷第38-39頁，偵緝1828卷第47頁，本院審訴卷第138、175頁)，是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各分得2,250元（計算式：9000元÷2÷2＝2,250元），核屬其等各自之犯罪所得，而被告何瑜雯就前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梁皓然就前開犯罪所得，本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因被告梁皓然已返還5600元與財政部國稅局，業如前述，相當於已將其所分得之犯罪所得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頎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
　　　　　　　　　　　　　　　　　 112年度偵緝字第1828號
　　被　　　告　何瑜雯　女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居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梁皓然　男　4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瑜雯、梁皓然與真實姓名年及不詳、暱稱「小宇」之人均明知未持有中獎統一發票證明聯不得兌獎，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間，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以何瑜雯、梁皓然手機內所下載由財政部國稅局發布之「統一發票兌獎」應用程式（以下稱統一發票兌獎APP），掃描「小宇」自網路上擷取之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QRCODE後進行兌獎，致統一發票兌獎APP誤認何瑜雯、梁皓然為中獎人，而將新臺幣(下同)5,600元、3,400元之中獎金額，分別匯入何瑜雯、梁皓然所綁定之個人名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內。嗣因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之實際持有人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反應無法兌獎，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告發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方法

		待證事實



		1

		被告何瑜雯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何瑜雯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台新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5,6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2,800元，另外2,800元再依「小宇」之指示購買遊戲點數並交付之事實。



		2

		被告梁皓然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梁皓然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中信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同意由被告何瑜雯操作伊手機，將如附表二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3,4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6成，「小宇」則分得4成之事實。



		3

		證人鄭明款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喬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⑴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3月8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100223552號函
⑵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中獎發票截圖影本
⑶冒領統一發票清冊各1份
⑷台新帳戶之交易明細
⑸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2人曾使用統一發票APP兌領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之統一發票，且獎金曾分別匯入渠等之台新、中信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2人分別所涉如附表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均係以自己名義自稱為中獎人，向財政部國稅局詐領金錢，時間緊接，手法相同，利用同一漏洞機會密集犯案，應論以接續犯，請論以一罪。另被告2人與「小宇」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李頎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季勲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屏福門市部

		10908

		DK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46分7秒



		2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第七十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53分1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2分43秒



		4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第四四七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51分13秒



		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二一六分公司

		10910

		EX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38秒



		6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中港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37分35秒



		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光明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24秒



		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岡山柳橋分公司

		10910

		ET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52秒



		9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０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24分7秒



		10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第一０二七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0時19分1秒



		11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三七六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5分38秒



		1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成功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3時43分45秒



		13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沙鹿沙田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7分20秒



		1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大庄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1時1分50秒



		1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大埔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42秒



		16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楠梓三分公司

		10910

		FE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21分25秒



		1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新城分公司

		10910

		FG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3分16秒



		18

		長椿素食館

		10910

		FP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12時11分58秒



		19

		微風場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32分41秒



		20

		原味觀音中正冷飲店

		10910

		FU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13分24秒



		　　　　　　　　　　　　　　　　　　　　　　合計5,600元

		


		


		


		


		








附表二：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台糖民族三加油站

		10908

		DL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39秒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營業處建工

		10908

		DT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5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第一一九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7時34分52秒



		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第一Ｏ九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43秒



		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新生門市部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6時3分21秒



		6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三重金勇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33秒



		7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田中雙田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



		8

		宏通實業有限公司

		10910

		FE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3分44秒



		9

		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14秒



		　　　　　　　　　　　　　　　　　　　　　　合計3,4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6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瑜雯







            梁皓然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75

7號、第182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2年度審訴字第

799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下：

　　主　文

何瑜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梁皓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

。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112年9月18日郵政

    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被告何瑜雯

    於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138頁）、「被告梁皓然

    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51、175頁）」

    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於民國112年5

    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次修正係增加

    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

    、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其餘內容並無修正，

    此一修正與被告本件所論罪名無關，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

    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

　2.又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

    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

    43條前段、後段、第44條規定依序各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而獲取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1億元、並犯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其他各款或自境外使用供詐欺犯罪之

    設備對境內之人犯之等情形設定較重之法定刑。而本案就被

    告2人涉案部分，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

    條規定之情形，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惟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詐欺犯罪，該條例規定與

    制定前相較倘有對被告2人有利者，自仍有適用，先予說明

    。

　㈡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與暱稱「小宇」間，就本案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何瑜雯於109年12月20日至同年月21日間詐領附表一各編

    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被告梁皓然於109年12月22日

    詐領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均係基於詐領

    同期中獎獎金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以相

    同之手法實行，並各侵害同一被害人即財政部國稅局之財產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屬接續犯，而僅論

    以一罪。

　㈤刑之減輕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梁浩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

    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卷第18

    28號卷第46頁，本院卷第55、175頁），並已將其所詐得之5

    600元返還予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有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

    匯款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堪認已繳交其

    犯罪所得（詳後述），核與上開減刑規定相符，爰依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2.被告何瑜雯雖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第1757號卷第38頁，本院審訴卷第13

    8頁），然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無從依詐欺犯罪危

    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

    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

    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係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加重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

    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加入集團、層層分工而大

    量犯之者，亦有個人單獨偶一為之，是其規模不一，被害人

    分布範圍、所受損害程度迥異，其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

    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非可一概而論。審酌被告何瑜雯

    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因貪圖不法利益而為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犯行，所為固值非難，惟其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

    度尚稱良好，又所詐領之獎金額度不高，犯罪所生危害有限

    ，且僅係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

    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偶一為本案犯行

    ，犯罪手段及情節亦非嚴重，其惡性、可非難性與一般詐欺

    集團對民眾實施詐術相比顯然較輕，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

    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

    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是就被告何

    瑜雯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

    財物，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

    行兌獎之漏洞，以APP掃描他人電子發票照片上之QR CODE進

    行兌獎之方式詐取金錢，有害財政部發放中獎獎金之公正性

    ，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應予非難；惟念被告2人

    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被告梁皓然業已返還詐得之中獎款

    項，業如前述，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所為分工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暨被告何瑜雯於警詢及本院自

    述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

    ；被告梁皓然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在工廠工作、

    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

    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

    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

    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

    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

    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

    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

    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前均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審酌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因

    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梁皓然已部分

    賠償財政部國稅局，堪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對於社會規範

    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犯罪所生危

    害有限，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

    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二

    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

    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

    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

    ；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

    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

    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 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

    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

    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共同詐領金額共計為9,000元（計算

    式：5,600元＋3,400元＝9,000元)，核屬其等本案犯罪所得，

    依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於偵訊、準備程序時均供稱：前開所

    詐領之贓款先與「小宇」平分，再由2人對半分等語(見偵緝

    1757卷第38-39頁，偵緝1828卷第47頁，本院審訴卷第138、

    175頁)，是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各分得2,250元（計算式：9

    000元÷2÷2＝2,250元），核屬其等各自之犯罪所得，而被告

    何瑜雯就前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梁皓然就前

    開犯罪所得，本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

    以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因被告梁皓然已返還5600元與財政部

    國稅局，業如前述，相當於已將其所分得之犯罪所得發還被

    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其犯罪所得。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頎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

　　　　　　　　　　　　　　　　　 112年度偵緝字第1828號

　　被　　　告　何瑜雯　女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居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梁皓然　男　4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瑜雯、梁皓然與真實姓名年及不詳、暱稱「小宇」之人均

    明知未持有中獎統一發票證明聯不得兌獎，竟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

    別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間，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以

    何瑜雯、梁皓然手機內所下載由財政部國稅局發布之「統一

    發票兌獎」應用程式（以下稱統一發票兌獎APP），掃描「

    小宇」自網路上擷取之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QRCODE後

    進行兌獎，致統一發票兌獎APP誤認何瑜雯、梁皓然為中獎

    人，而將新臺幣(下同)5,600元、3,400元之中獎金額，分別

    匯入何瑜雯、梁皓然所綁定之個人名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內

    。嗣因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之實際持有人向財政部北

    區國稅局反應無法兌獎，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告發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

    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方法 待證事實 1 被告何瑜雯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何瑜雯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台新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5,6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2,800元，另外2,800元再依「小宇」之指示購買遊戲點數並交付之事實。 2 被告梁皓然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梁皓然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中信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同意由被告何瑜雯操作伊手機，將如附表二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3,4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6成，「小宇」則分得4成之事實。 3 證人鄭明款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喬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⑴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3月8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100223552號函 ⑵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中獎發票截圖影本 ⑶冒領統一發票清冊各1份 ⑷台新帳戶之交易明細 ⑸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2人曾使用統一發票APP兌領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之統一發票，且獎金曾分別匯入渠等之台新、中信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2人分別所涉

    如附表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均係以自己名義自稱為中獎人

    ，向財政部國稅局詐領金錢，時間緊接，手法相同，利用同

    一漏洞機會密集犯案，應論以接續犯，請論以一罪。另被告

    2人與「小宇」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

    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爰請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李頎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季勲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屏福門市部 10908 DK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46分7秒 2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第七十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53分1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2分43秒 4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第四四七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51分13秒 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二一六分公司 10910 EX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38秒 6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中港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37分35秒 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光明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24秒 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岡山柳橋分公司 10910 ET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52秒 9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０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24分7秒 10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第一０二七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0時19分1秒 11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三七六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5分38秒 1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成功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3時43分45秒 13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沙鹿沙田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7分20秒 1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大庄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1時1分50秒 1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大埔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42秒 16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楠梓三分公司 10910 FE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21分25秒 1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新城分公司 10910 FG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3分16秒 18 長椿素食館 10910 FP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12時11分58秒 19 微風場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32分41秒 20 原味觀音中正冷飲店 10910 FU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13分24秒 　　　　　　　　　　　　　　　　　　　　　　合計5,600元      

附表二：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台糖民族三加油站 10908 DL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39秒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營業處建工 10908 DT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5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第一一九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7時34分52秒 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第一Ｏ九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43秒 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新生門市部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6時3分21秒 6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三重金勇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33秒 7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田中雙田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 8 宏通實業有限公司 10910 FE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3分44秒 9 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14秒 　　　　　　　　　　　　　　　　　　　　　　合計3,4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6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瑜雯






            梁皓然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第182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2年度審訴字第799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何瑜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梁皓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被告何瑜雯於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138頁）、「被告梁皓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51、17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其餘內容並無修正，此一修正與被告本件所論罪名無關，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
　2.又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3條前段、後段、第44條規定依序各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獲取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1億元、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其他各款或自境外使用供詐欺犯罪之設備對境內之人犯之等情形設定較重之法定刑。而本案就被告2人涉案部分，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情形，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惟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詐欺犯罪，該條例規定與制定前相較倘有對被告2人有利者，自仍有適用，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與暱稱「小宇」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何瑜雯於109年12月20日至同年月21日間詐領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被告梁皓然於109年12月22日詐領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均係基於詐領同期中獎獎金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以相同之手法實行，並各侵害同一被害人即財政部國稅局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屬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
　㈤刑之減輕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梁浩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卷第1828號卷第46頁，本院卷第55、175頁），並已將其所詐得之5600元返還予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有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堪認已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述），核與上開減刑規定相符，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2.被告何瑜雯雖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第1757號卷第38頁，本院審訴卷第138頁），然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係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加重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加入集團、層層分工而大量犯之者，亦有個人單獨偶一為之，是其規模不一，被害人分布範圍、所受損害程度迥異，其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非可一概而論。審酌被告何瑜雯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因貪圖不法利益而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所為固值非難，惟其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所詐領之獎金額度不高，犯罪所生危害有限，且僅係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偶一為本案犯行，犯罪手段及情節亦非嚴重，其惡性、可非難性與一般詐欺集團對民眾實施詐術相比顯然較輕，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是就被告何瑜雯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以APP掃描他人電子發票照片上之QR CODE進行兌獎之方式詐取金錢，有害財政部發放中獎獎金之公正性，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應予非難；惟念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被告梁皓然業已返還詐得之中獎款項，業如前述，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為分工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暨被告何瑜雯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被告梁皓然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在工廠工作、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審酌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梁皓然已部分賠償財政部國稅局，堪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犯罪所生危害有限，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 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共同詐領金額共計為9,000元（計算式：5,600元＋3,400元＝9,000元)，核屬其等本案犯罪所得，依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於偵訊、準備程序時均供稱：前開所詐領之贓款先與「小宇」平分，再由2人對半分等語(見偵緝1757卷第38-39頁，偵緝1828卷第47頁，本院審訴卷第138、175頁)，是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各分得2,250元（計算式：9000元÷2÷2＝2,250元），核屬其等各自之犯罪所得，而被告何瑜雯就前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梁皓然就前開犯罪所得，本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因被告梁皓然已返還5600元與財政部國稅局，業如前述，相當於已將其所分得之犯罪所得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頎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
　　　　　　　　　　　　　　　　　 112年度偵緝字第1828號
　　被　　　告　何瑜雯　女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居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梁皓然　男　4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瑜雯、梁皓然與真實姓名年及不詳、暱稱「小宇」之人均明知未持有中獎統一發票證明聯不得兌獎，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間，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以何瑜雯、梁皓然手機內所下載由財政部國稅局發布之「統一發票兌獎」應用程式（以下稱統一發票兌獎APP），掃描「小宇」自網路上擷取之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QRCODE後進行兌獎，致統一發票兌獎APP誤認何瑜雯、梁皓然為中獎人，而將新臺幣(下同)5,600元、3,400元之中獎金額，分別匯入何瑜雯、梁皓然所綁定之個人名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內。嗣因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之實際持有人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反應無法兌獎，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告發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方法

		待證事實



		1

		被告何瑜雯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何瑜雯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台新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5,6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2,800元，另外2,800元再依「小宇」之指示購買遊戲點數並交付之事實。



		2

		被告梁皓然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梁皓然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中信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同意由被告何瑜雯操作伊手機，將如附表二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3,4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6成，「小宇」則分得4成之事實。



		3

		證人鄭明款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喬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⑴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3月8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100223552號函
⑵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中獎發票截圖影本
⑶冒領統一發票清冊各1份
⑷台新帳戶之交易明細
⑸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2人曾使用統一發票APP兌領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之統一發票，且獎金曾分別匯入渠等之台新、中信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2人分別所涉如附表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均係以自己名義自稱為中獎人，向財政部國稅局詐領金錢，時間緊接，手法相同，利用同一漏洞機會密集犯案，應論以接續犯，請論以一罪。另被告2人與「小宇」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李頎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季勲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屏福門市部

		10908

		DK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46分7秒



		2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第七十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53分1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2分43秒



		4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第四四七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51分13秒



		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二一六分公司

		10910

		EX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38秒



		6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中港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37分35秒



		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光明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24秒



		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岡山柳橋分公司

		10910

		ET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52秒



		9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０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24分7秒



		10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第一０二七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0時19分1秒



		11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三七六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5分38秒



		1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成功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3時43分45秒



		13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沙鹿沙田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7分20秒



		1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大庄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1時1分50秒



		1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大埔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42秒



		16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楠梓三分公司

		10910

		FE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21分25秒



		1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新城分公司

		10910

		FG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3分16秒



		18

		長椿素食館

		10910

		FP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12時11分58秒



		19

		微風場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32分41秒



		20

		原味觀音中正冷飲店

		10910

		FU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13分24秒



		　　　　　　　　　　　　　　　　　　　　　　合計5,600元

		


		


		


		


		








附表二：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台糖民族三加油站

		10908

		DL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39秒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營業處建工

		10908

		DT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5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第一一九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7時34分52秒



		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第一Ｏ九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43秒



		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新生門市部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6時3分21秒



		6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三重金勇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33秒



		7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田中雙田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



		8

		宏通實業有限公司

		10910

		FE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3分44秒



		9

		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14秒



		　　　　　　　　　　　　　　　　　　　　　　合計3,4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1468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瑜雯







            梁皓然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第182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2年度審訴字第799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何瑜雯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二百五十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梁皓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被告何瑜雯於訊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138頁）、「被告梁皓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本院審訴卷第51、175頁）」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1.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於民國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其餘內容並無修正，此一修正與被告本件所論罪名無關，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論處。

　2.又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3條前段、後段、第44條規定依序各就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獲取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1億元、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其他各款或自境外使用供詐欺犯罪之設備對境內之人犯之等情形設定較重之法定刑。而本案就被告2人涉案部分，應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之情形，自無庸為新舊法比較；惟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詐欺犯罪，該條例規定與制定前相較倘有對被告2人有利者，自仍有適用，先予說明。

　㈡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何瑜雯、梁皓然與暱稱「小宇」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何瑜雯於109年12月20日至同年月21日間詐領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被告梁皓然於109年12月22日詐領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中獎發票獎金之行為，均係基於詐領同期中獎獎金之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以相同之手法實行，並各侵害同一被害人即財政部國稅局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各屬接續犯，而僅論以一罪。

　㈤刑之減輕

　1.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梁浩然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卷第1828號卷第46頁，本院卷第55、175頁），並已將其所詐得之5600元返還予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有112年9月18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審訴卷第57頁)，堪認已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述），核與上開減刑規定相符，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

　2.被告何瑜雯雖於偵查及本院訊問時均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見偵緝第1757號卷第38頁，本院審訴卷第138頁），然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係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加重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加入集團、層層分工而大量犯之者，亦有個人單獨偶一為之，是其規模不一，被害人分布範圍、所受損害程度迥異，其加重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非可一概而論。審酌被告何瑜雯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因貪圖不法利益而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所為固值非難，惟其犯後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又所詐領之獎金額度不高，犯罪所生危害有限，且僅係與被告梁皓然、「小宇」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偶一為本案犯行，犯罪手段及情節亦非嚴重，其惡性、可非難性與一般詐欺集團對民眾實施詐術相比顯然較輕，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依本案犯罪情節縱然科以最低之刑，猶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堪予憫恕之處，是就被告何瑜雯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利用國稅局之統一發票兌獎不需持有實體發票亦可進行兌獎之漏洞，以APP掃描他人電子發票照片上之QR CODE進行兌獎之方式詐取金錢，有害財政部發放中獎獎金之公正性，實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應予非難；惟念被告2人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被告梁皓然業已返還詐得之中獎款項，業如前述，兼衡被告2人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為分工及被害人所受損害暨被告何瑜雯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現無業、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被告梁皓然於警詢及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在工廠工作、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尚可，審酌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均坦承犯行，被告梁皓然已部分賠償財政部國稅局，堪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犯罪所生危害有限，認被告何瑜雯、梁皓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 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共同詐領金額共計為9,000元（計算式：5,600元＋3,400元＝9,000元)，核屬其等本案犯罪所得，依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於偵訊、準備程序時均供稱：前開所詐領之贓款先與「小宇」平分，再由2人對半分等語(見偵緝1757卷第38-39頁，偵緝1828卷第47頁，本院審訴卷第138、175頁)，是被告何瑜雯、梁皓然各分得2,250元（計算式：9000元÷2÷2＝2,250元），核屬其等各自之犯罪所得，而被告何瑜雯就前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其所犯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梁皓然就前開犯罪所得，本亦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因被告梁皓然已返還5600元與財政部國稅局，業如前述，相當於已將其所分得之犯罪所得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頎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李敬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余安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1757號

　　　　　　　　　　　　　　　　　 112年度偵緝字第1828號

　　被　　　告　何瑜雯　女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居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梁皓然　男　4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詳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詐欺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何瑜雯、梁皓然與真實姓名年及不詳、暱稱「小宇」之人均明知未持有中獎統一發票證明聯不得兌獎，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時間，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以何瑜雯、梁皓然手機內所下載由財政部國稅局發布之「統一發票兌獎」應用程式（以下稱統一發票兌獎APP），掃描「小宇」自網路上擷取之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QRCODE後進行兌獎，致統一發票兌獎APP誤認何瑜雯、梁皓然為中獎人，而將新臺幣(下同)5,600元、3,400元之中獎金額，分別匯入何瑜雯、梁皓然所綁定之個人名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內。嗣因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發票之實際持有人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反應無法兌獎，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告發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方法 待證事實 1 被告何瑜雯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何瑜雯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台新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將如附表一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5,6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2,800元，另外2,800元再依「小宇」之指示購買遊戲點數並交付之事實。 2 被告梁皓然於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梁皓然坦承按「小宇」之指示，將名下之中信帳戶綁定統一發票兌獎APP，並同意由被告何瑜雯操作伊手機，將如附表二所示之中獎發票照片上傳至上開APP，成功兌獎合計3,400元，渠等朋分報酬，由伊取得其中6成，「小宇」則分得4成之事實。 3 證人鄭明款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張喬祥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⑴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3月8日北區國稅桃園銷字第1100223552號函 ⑵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中獎發票截圖影本 ⑶冒領統一發票清冊各1份 ⑷台新帳戶之交易明細 ⑸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證明被告2人曾使用統一發票APP兌領如附表一、二所示中獎之統一發票，且獎金曾分別匯入渠等之台新、中信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何瑜雯、梁皓然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而被告2人分別所涉如附表一、二所示各次犯行，均係以自己名義自稱為中獎人，向財政部國稅局詐領金錢，時間緊接，手法相同，利用同一漏洞機會密集犯案，應論以接續犯，請論以一罪。另被告2人與「小宇」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李頎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　記　官　劉季勲

附表一：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屏福門市部 10908 DK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46分7秒 2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第七十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53分1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三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2分43秒 4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第四四七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0日12時51分13秒 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二一六分公司 10910 EX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38秒 6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中港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37分35秒 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光明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9時29分24秒 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岡山柳橋分公司 10910 ET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52秒 9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第一四０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24分7秒 10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第一０二七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0時19分1秒 11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第三七六分公司 10910 EU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5分38秒 1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成功分公司 10910 FA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3時43分45秒 13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沙鹿沙田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7分20秒 1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大庄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21時1分50秒 1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大埔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1時26分42秒 16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楠梓三分公司 10910 FE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5時21分25秒 1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新城分公司 10910 FG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3時43分16秒 18 長椿素食館 10910 FP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1日12時11分58秒 19 微風場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0日17時32分41秒 20 原味觀音中正冷飲店 10910 FU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1日6時13分24秒 　　　　　　　　　　　　　　　　　　　　　　合計5,600元      

附表二：

編號 營業人名稱 期別 字軌號碼 中獎金額 領獎日期、時間 1 台糖民族三加油站 10908 DL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39秒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雄營業處建工 10908 DT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4時35分50秒 3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第一一九分公司 10910 EV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7時34分52秒 4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第一Ｏ九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43秒 5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新生門市部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6時3分21秒 6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三重金勇分公司 10910 FC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11時13分33秒 7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田中雙田分公司 10910 FD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 8 宏通實業有限公司 10910 FE00000000 1,0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3分44秒 9 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0 FS00000000 200元 109年12月22日3時24分14秒 　　　　　　　　　　　　　　　　　　　　　　合計3,400元      







